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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的要求

《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质量监督管理》专业的自学教材之一：是培养技术监督部门人才的基础知识，检验自学应考者掌握技术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而设立的一门专业课。

设置《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课程的具体目的和要求是：完整地、准确地、简明地向自学应考者讲授《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以及法律基础知识，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和质量技术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以便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做到知法守法。
使用教材：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业资格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1年2月1版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法律基础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了解我们现有的法律题材构成，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哪些法的部门，熟悉法的适用和效力。

（二）课程内容
第1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1、法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2、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3、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第2节  我国社会主义立法

1、我国立法体制

2、我国法的形式

3、我国法的形式规范化、系统化

第3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

1、社会主义法律规范

2、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

第4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法律体系的概念和法的部门划分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几个主要法律部门

3、依法行政必须遵守的几部行政法简介

第5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适用

1、我国法的适用特征及其要求

法律适用的概念、特征、范围和适用法律的机关

2、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

3、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效力

4、社会主义法律解释

第6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遵守

1、守法和违法

2、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2、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关系

3、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适用

4、识记：法的定义，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我国法律形式，法律适用的含义。

5、领会：我国法的形式，我国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部门的分类，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效力。

6、应用：依法行政的依据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议。

第二章  计量法律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计量法律知识，了解计量器具和管理，掌握计量单位，计量检定，计量法律责任，以达到计量的监督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1节  计量法律制度概述

1、计量和计量立法：阐述了计量的基本特性

2、计量法及其基本特征：讲述计量法的概念，统一立法，区别管理原则

3、计量法规体系：

⑴ 计量法律

⑵ 计量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

⑶ 计量规章、规范性文件

⑷ 计量技术法规

⑸ 计量地方法规

第2节  计量单位制度

1、计量单位和计量单位制

⑴ 量和计量单位制

⑵ 计量单位制

2、国际单位制

⑴ 国际单位

⑵ SZ单位的优越性

3、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⑴ 法定计量单位的内容

⑵ 推行法定计量单位的意义和任务

⑶ 推行法定计量单位的措施

4、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改革：采用三个单位土地面积单位名称

第3节  计量器具

1、计量器具概述

⑴ 计量基准器具的概念及地位；

⑵ 建立计量基准的原则和条件；

⑶ 建立计量基准应履行的程序；

⑷ 计量基准的法律保护；

⑸ 计量基准的国际比对和检定。

2、计量基准器具

⑴ 计量基准的概念及地位；

⑵ 建立计量基准的原则和条件；

⑶ 建立计量基准应履行的程序；

⑷ 计量基准的法律保护；

⑸ 计量基准的国际比对和检定。

3、计量标准器具

⑴ 计量基准的概念及考核性质；

⑵ 计量标准考核的内容和要求；

⑶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建立；

⑷ 部门计量标准的建立；

⑸ 企事业单位计量标准的建立。

4、标准物质

⑴ 标准物质的概念和特点

⑵ 标准物质的种类和作用

⑶ 标准物质的定级条件

⑷ 标准物质的发展趋势

第4节  计量检定

1、计量检定概述

⑴ 计量检定的概念及分类

⑵ 计量检定的特点

⑶ 我国计量检定的体制

2、计量法制检定

⑴ 计量法制检定的概念及特点

⑵ 强制检定的概念及特点

⑶ 确定实施强制检定的原则

⑷ 强制检定的组织实施

⑸ 非强制检定的概念及特点

⑹ 非强制检定的组织实施

3、计量检定印、证

⑴ 计量检定印、证的概念及种类

⑵ 计量检定印、证的管理和使用。

4、计量检定的技术规范

⑴ 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的概念及作用

⑵ 计量检定规程的概念及作用。

第5节  计量器具管理

1、制造计量器具的管理

⑴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管理

⑵ 计量器具新产品的管理

2、修理计量器具的管理：讲述《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办理的条件。

3、进口计量器具的管理：讲述凡在中国境内销售外国制造的计量器具，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进行。

4、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管理：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计量器具实行许可证制度。

5、标准物质的管理：许可证和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制。

6、销售、使用计量器具的管理

⑴ 销售计量器具的管理

⑵ 使用计量器具的管理

⑶ 商贸领域使用的计量器具管理

第6节  计量监督

1、计量监督概述：

⑴ 计量监督的概念及其作用 

⑵ 计量监督的体制 

⑶ 计量监督的形式。 

2、计量监督机构：

⑴ 计量监督机构职责  

⑵ 国防计量监督机构职责

3、计量检定机构：

⑴ 量检定机构的概念  

⑵ 定计量检定机构的职责  

⑶ 业计量检定机构  

⑷ 计量检定人员及其职责条件。

4、计量认证：

⑴ 计量认证的概念和性质  

⑵ 计量认证的程序

5、计量授权：

⑴ 计量授权的原则和作用  

⑵ 计量授权的形式  

⑶ 计量授权的管理

6、仲裁检定与计量调解：

⑴ 计量纠纷的概念  

⑵ 仲裁检定与计量调解  

⑶ 仲裁检定与计量调解程序

第7节  计量法律责任

1、计量违法与责任形式：

⑴ 概念  

⑵ 计量法律责任  

⑶ 计量行政处罚的形式

2、计量违法行为和法律制裁：


⑴ 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⑵ 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⑶ 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计量法的概念及法律体系

2、推行法定计量单位的措施

3、计量器具的概念和分类

4、计量检定的概念及法制检定，计量检定合格标志

5、计量器具的分类和管理形式

6、计量监督的概念和内容

7、计量行政处罚的形式和计量违法行为法律制裁

8、识记：计量法的概念，计量器具的概念和分类，计量器具分类和管理形式，计量行政处罚的形式和违法行为法律制裁。

9、领会：推行法定计量单位的措施，计量检定的概念及法制检定，计量检定合格标志。

10、应用：计量认证和计量授权。

第三章  标准化法律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标准化法律基础知识，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标准实施的要求以及标准化法律责任，同时熟悉了国家积极鼓励采用国际标准的内容。

（二）课程内容
第1节  标准化法律制度概述

1、标准、标准化与标准化法：

⑴ 标准与标准化

⑵ 标准化法及其特征。

2、标准化法律体系：分为四类

第2节  标准化管理体制

1、标准体制：

⑴ 标准的级别

⑵ 标准的性质

2、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体制：

⑴ 标准化工作任务

⑵ 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体制

第3节  标准的制定

1、制定标准的对象：

⑴ 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对象

⑵ 定行业标准的制定对象

⑶ 业地方标准的制定对象

⑷ 计企业标准的制定对象

2、制定标准的原则：分为五步

3、制定标准的程序：

⑴ 量标准项目计划的确立

⑵ 定标准的起草

⑶ 业标准草案征求意见

⑷ 计标准草案的审核

⑸ 标准草案的报批

⑹ 标准的审批和发布

4、标准的备案：

⑴ 概念  

⑵ 目的  

⑶ 要求

5、标准的复审：

⑴ 标准复审的概念及目的  

⑵ 周期  

⑶ 标准复审机构及复审结果。

6、制定标准的组织形式：

⑴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性质  

⑵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任务  

⑶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及工作程序  

⑷ 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

第4节  标准的实施

1、标准实施的概念及作用：

⑴ 概念  

⑵ 作用。

2、标准实施的程序：分五步进行。

3、标准实施的要求：

⑴ 标关于强制性标准的实施要求  

⑵ 周关于推荐性标准的实施要求  

⑶ 标关于进出口产品的技术要求。

4、关于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的标准化要求。

5、关于产品质量认证中标准实施的要求

6、关于产品是否符合标准争议的处理。

第5节  标准实施的监督

1、标准实施监督的概念

2、标准实施监督的概念

3、标准实施监督的检查对象

第6节  采用国际标准

1、采用国际标准的基本概念

2、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和方法

3、采用国际标准的产品标志

第7节  标准化法律责任

1、标准化违法与责任形式

⑴ 标准化违法行为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⑵ 标准化法律责任

⑶ 标准化行政处罚措施

2、标准化行政执法的主体规定

⑴ 企业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

⑵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

⑶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律体系

2、标准体制和标准化管理体制的含义

3、标准的制定

4、标准实施的要求

5、标准实施监督的概念

6、标准化违法与行为概念与责任形式

7、标准化行政执法主体的要求

8、识记：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律体系，标准的制定程序备案和复审，标准的实施要求。

9、领会：标准体制和标准化管理体制的含义，标准化行政执法主体，国际标准，标准化违法的行为。

10、应用：能熟练在标准实施监督过程中运用标准化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  产品质量法律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以产品《质量法》母法为主线，了解《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等法规体系，重点掌握产品质量法中的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二）课程内容
第1节  产品质量法规体系

1、产品、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法 

⑴ 产品的含义  

⑵ 产品质量的含义  

⑶ 产品质量法 。

2、产品质量法规体系

第2节  产品质量法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

1、产品质量法的调整对象

2、产品质量法适用的产品范围

3、产品质量法适用的产品经营活动

4、产品质量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

⑴ 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及有关经营者  

⑵ 产品的消费者  

⑶ 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机关

5、产品质量适用的地域范围和时间效力范围

⑴ 地域适用范围  

⑵ 时间效力范围

第3节  产品质量监督体制

1、产品质量监督体制的涵义

2、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责

3、政府有关部门的产品质量监督职责

4、各级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职责

5、产品质量社会监督

6、企业的产品质量约束机制

第4节  企业质量体系认证

1、企业质量体系认证概述

2、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对象和基本内容

3、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依据

4、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管理

⑴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管理质量体系认证工作的主要职能

⑵ 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⑶ 中国认证人员国家注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第5节  产品质量认证

1、产品质量认证

⑴ 产品质量认证由来与发展

⑵ 我国产品质量认证的状况

2、产品质量认证的概念、依据、对象和原则

⑴ 产品质量认证的概念

⑵ 产品质量认证的依据

⑶ 产品质量认证的对象

⑷ 产品质量认证的原则

3、产品质量认证的目的、意义和性质

⑴ 产品质量认证的目的、意义

⑵ 产品质量认证的性质

4、产品质量认证工作的管理体制

⑴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管理全国产品质量认证工作

⑵ 产品质量认证机构负责产品质量认证工作

⑶ 地方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关于产品质量认证的职责

5、产品质量认证的程序

⑴ 申请

⑵ 工厂审查和产品检验

⑶ 审批和颁发证书

6、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准

第6节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


1、质量监督检查的含义、目的和作用


2、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性质、范围、依据和形式

⑴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性质

⑵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范围

⑶ 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质量判定依据

⑷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几种形式


3、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组织实施


4、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经费和样品


5、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

第7节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1、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概念、分类


2、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职责、条件和考核

⑴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主要职责

⑵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⑶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考核

第8节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1、工业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概述


2、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的目的和管理


3、生产许可证法规的调整范围


4、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审核、发证和管理

第9节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1、生产者的明示担保义务和默示担保义务


⑴ 生产者的明示担保义务


⑵ 生产者的默示担保义务


2、生产者产品包装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义务

⑴ 产品包装的概念及其作用

⑵ 销售者对产品包装承担的义务

3、销售者进货检查验收义务和保持销售产品质量的义务

⑴ 销售者进货检查验收义务

⑵ 销售者保持销售产品质量的义务


4、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标识义务

⑴ 产品标识的概念和作用

⑵ 产品标识标注的基本要求

⑶ 标注产品的名称

⑷ 标准产品的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⑸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⑹ 由于产品的特点和使用不同，需要标明的产品标识

⑺ 限期使用的产品标识标注

⑻ 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5、生产销售产品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义务

第10节  产品质量民事责任

1、品瑕疵担保责任

⑴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的概念

⑵ 销售者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条件

⑶ 销售者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方式

⑷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期限

⑸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次序

⑹ 瑕疵担保责任的追偿

2、产品缺陷损害赔偿责任

⑴ 产品缺陷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条件

⑵ 产品缺陷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民事责任的区别

⑶ 缺陷产品生产者的责任

⑷ 缺陷产品销售者的责任

⑸ 缺陷产品损害赔偿

⑹ 产品缺陷损害赔偿责任的索赔

⑺ 产品缺陷损害赔偿的诉讼

3、处理产品质量民事纠纷的途径

第11节  产品质量刑事责任

1、产品质量行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2、《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政处分

3、产品质量行政处罚

第12节   产品质量刑事责任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2、产品质量法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

3、《刑法》有关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产品质量法含义以及产品质量法规体系

2、产品质量法的调整对象，适用的产品经营活动以及产品质量法的适用地域范围和实践效力范围

3、产品质量监督体制

4、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管理和产品质量认证原则

5、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形式，产品质量检验中介机构

6、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7、瑕疵和缺陷的含义

8、产品质量行政处罚，以及处理产品质量民事纠纷的途径

9、产品质量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10、识记：《产品质量法》的调整对象、适用的产品经营活动，以及适用地域范围和时间效力范围，《产品质量法》的监督体制，瑕疵和缺陷的含义，产品质量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11、领会：产品质量法的含义以及产品指令法规体系，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的管理和产品质量认证原则，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形式，产品质量检验中介机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12、应用：运用《产品质量法》知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三、有关说明及实施要求

为使考核内容具体化和考核要求标准化，本大纲在列出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对各章规定了考核目标，包括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明确考核目标，能够使自学应考者进一步明确考核内容和要求，更有目的地系统学习教材；使社会助学者能够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分层进行辅导；使考试命题能够更加明确命题范围，更加准确地安排试题的知识能力层次和难易度。

关于各章“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中有关提法的说明本大纲的考核目标，按识记、领会和应用三个层次规定所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其中，应用层次还可以分为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两个子层次。各能力层次的涵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了解有关的名词、概念和原理的涵义，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表达、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熟悉其内容要点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和论述。

应用：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中，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简单的应用问题。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较复杂的应用问题。

关于学习教材与主要参考书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自学考试指定使用的教材是《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质量技术监督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前培训通用教材），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业资格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2月1版。

自学方法的指导仔细阅读自学考试大纲。自学考试大纲是考生学习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的依据，因此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通读大纲，从而了解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同时，再仔细阅读大纲中各章有关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的内容，以便做到有的放矢，紧紧扣住基本要求进行自学。

认真学习和钻研教材。考生必须认真学习《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教材，全面系统地掌握教材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本课程有较严密的逻辑体系，涉及内容较多，知识范围较广泛，各章分别阐明不同的问题，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自学应考者应深入学习各章的内容，掌握基本原理，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内涵，并注意把握各章之间的相互关系。

系统学习和重点深入相结合。自学应考者应在全面系统学习教材的基础上，对重点章节进行深入的学习，掌握对学习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原理和概念，以更好地把握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应注意的是，切记在没有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的情况下，单纯孤立地去抓重点，背词句，甚至猜题押题，那样是不可能有好的学习效果的。

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质量技术监督法律基础知识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课程内容学习同分析研究我国目前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加深对本门课程知识的理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自学者应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和自身的实际情况，保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学，并能够合理安排自学时间。这样才能在充分复习的基础上，巩固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社会助学者应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要求，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把握指定教材的基本内容和能力层次，对自学应考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体现社会助学的正确方向。

要正确处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学应考者基础理论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本课程的理论性强，内容广泛；自学考试命题的题型多样、覆盖面广。社会助学者应根据这门课程和考试命题的特点，指导自学应考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章节和重点问题，把重点辅导和兼顾一般有机结合起来。

助学辅导时，应以指定教材为基础，自学考试大纲为依据，不宜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本课程6学分，相当与全日制高等学校课内108学时；自学本课程共需约210小时，建议分配如下：

课程内容                       自学时间（小时）

法律基础知识                        40

计量法律知识                        50

标准化法律知识                      50

产品质量法律知识                    70

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命题要覆盖本大纲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基本内容。

试卷对能力层次的要求应结构合理。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识记：20％，领会35％，简单应用25％，综合应用20％。主观性试题与客观性试题的比例大体为1：1。

要合理安排试卷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易程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为宜。试题的难易度与能力层次不同，在各个能力层次中，都可有难易度不同的试题。

本课程考试试卷的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及案例分析题等五种，各种题型的具体样式可参观本大纲附录。

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试题量应以中等水平的自学应考者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
附  录：

题型举例

单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将其标号写在题后括号内）

违法行为的客体是指（  ）

违法行为引起的危害后果

实施违法行为的社会组织和个人

违法行为侵犯的、由法律调整和维护的社会关系

违法行为人的过错

多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选出二至五个正确答案，将其标号写在题后括号内）

以下属于国际单位制中的基本单位的有（  ）

A开尔文  B坎德拉   C弧度   D球面度    E摩尔

简答题

标准实施的要求有那些？

论述题

试述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标识义务。

案例分析题

某市技术监督局对某公司销售的杀虫剂进行了抽样检查，检验结果证明为不合格产品。经查实，该批不合格杀虫剂共10吨，已售出5吨，售价每吨1000元。请根据以上情况做出正确的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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